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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1        证券简称：中国稀土        公告编号：2025-003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补缴税款及公司收到补偿款的公告 

 

 

 

一、子公司补缴税款的情况 

近期，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稀土”、“上

市公司”）控股子公司中稀（湖南）稀土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稀湖南”）

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江华瑶族自治县税务局第二税务分局出具的《税务事项通知

书》，要求中稀湖南将自 2020 年 11 月 1 日起的稀土矿产品销售收入全部按中

重稀土品目税率进行资源税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要求中稀湖南按 25%的税率

对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的企业所得税进行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 

前述税务补缴事项系因中稀湖南将中重稀土与轻稀土分别申报缴纳资源

税，以及中稀湖南被取消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所致，均不属于主观造成的偷税、

漏税情况。经与当地税务主管部门沟通确认，中稀湖南需补缴 2020-2023 年度

资源税 10,187.76万元，需补缴 2022-2023年度企业所得税及滞纳金 6,332.72

万元，合计 16,520.48 万元。截至目前，中稀湖南已经完成更正申报并补缴完

毕，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税务主管部门未对中稀湖南给予处罚。 

二、上市公司收到补偿款的情况 

本次补缴税款主体中稀湖南系上市公司 2023 年向中国稀土集团产业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稀发展”）收购其持有的 94.67%股权而取得控制权

的企业。根据 2022 年 12 月 29 日上市公司与中稀发展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股权收购协议》中关于标的公司其他重大事项的约定，中稀湖南本次涉及资源

税及企业所得税补缴税款应由中稀发展按照其转让股权比例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截至目前，中稀发展已根据其转让股权比例足额向上市公司支付完毕对

应的 15,639.94 万元补偿款。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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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

相关规定，中稀湖南补缴税款事项不属于前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前期财务数据

追溯调整。中稀湖南补缴税款及滞纳金作为非经常性事项，预计将减少上市公

司 2024 年度净利润 16,520.48 万元，减少归母净利润 15,639.94 万元；上市

公司收到中稀发展补偿款将一次性计入权益，预计增加上市公司归母权益

15,639.94 万元。综合两者影响，预计相关事项对上市公司 2024 年度归母权

益不存在实质影响，对 2024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预计也不

存在实质影响，最终以 2024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稀土集团资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一月十七日    

 


